
 
※加班費計算公式：當月薪資/30天/8小時 × 加班倍率 × (加班時數) 
      
  加班費率表： 

工 時 時 段 平 日 國定假日 (休假日) 休息日 

正常 
工時 前8小時 

前2小時   
1 

1又1/3 

後6小時   1又2/3 

 
延長 
工時 

第9-10小時 1又1/3 1又1/3 2又2/3 

第11-12小時 1又2/3 1又2/3 2又2/3 

※大型場地活動支援：250元×(加班時數) 

註一：依照107年3月1日勞基法新修條文規定辦理。 
註二：參照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辦法第4條、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第20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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